
有關公費用藥對象--身分認定問題 

 

DEAR ALL： 

本國籍(有台灣身分證)或是居留證就可以用，不用管他有沒有健保 

針對以下特殊族群身分認定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新生兒：符合 

    (1)請填父母身分證(2)請填父母居留證(3)以上都沒有的話，請收容單位事後補資料 

二、外籍配偶尚未取得身分證或居留證→不符合 

三、外籍人士有居留證→符合，請填居留證(居留證邏輯：第 1-2碼英文 3-10碼為數字) 

四、外籍人士無居留證→不符合 

五、路倒→路倒病人收治及醫療費用處理要點規定，經查身份不明者，由路倒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

    政府社政單位負擔。 

六、遊民→符合，(1)MIS請填遊民編號 (2)查無身分證明資料，請收容單位事後補資料 

    遊民編號邏輯：第 1-2碼英文 3-10碼為數字 

七、偷渡客、大陸漁民→不符合 

八、短暫來台旅遊之旅客→不符合 

 

群聚用藥、通報法定傳染病(流感併發重症、新型 A型流感)則不受以上身分認定影響 

 

以上 CDC在此統一說明，不會再另發文，管理原則上就很清楚說了公費藥劑使用對象，倘非本國籍人

士，除通報流感併發重症及新型 A型流感等法定傳染病患者外，應有居留證(18歲以下孩童其父母需

一方為本國籍或持有居留證) 

以上只是針對有特殊狀況的人在系統上如何回報使用作說明喔! 

 

大家今後若是有遇到以上例外狀況，請提出至本局轉 CDC說明喔! 

 

謝謝大家  非常感恩 

大家若是有遇到以上例外狀況    請提出讓我知道 謝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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